
1 

 

证券代码：600713           证券简称：南京医药           编号:ls2019-005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开展“互联网+药联体”智慧零售项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

政府及相关技术公司战略合作，并投资 4,440 万元（人民币，下同）用于智慧零

售所需场地租赁和自助售/取药终端设备费用(含设备运行维护维修费)，开展“互

联网+药联体”智慧零售项目。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徐州广济”）作为“互联网+药联体”智慧零售项目主体，在徐州市鼓

楼区开展项目试点工作。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1-13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根据国家《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开展医

疗联合体建设和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徐州市有关部门政策文件精神，以徐州

市鼓楼区试点打造具有徐州特色的“互联网+药联体”项目为契机，基于徐州市鼓

楼区政府与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拟与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及

相关技术公司开展战略合作，并投资 4,440 万元用于智慧零售所需场地租赁和自

助售/取药终端设备费用(含设备运行维护维修费)，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徐州广济

作为“互联网+药联体”智慧零售项目实施主体，开展“互联网+药联体”智慧零售项

目，探索及实践”互联网+药联体”的新商业模式，以此进一步扩展公司在徐州市

及淮海经济区主营业务规模。 

2、2019 年 2 月 11-1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投资开展“互联网+药联体”智慧零售项目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相关方基本情况 

1、投资主体：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合作主体：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及相关技术公司 

3、实施主体：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住所：徐州市响山路 5# 

法定代表人：项恒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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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处方药、非处方药、 中成药、中药饮片等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徐州广济资产总额 10,935.64 万元，

负债总额 8,679.3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256.24 万元，2018 年

1-9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5,340.1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717.52 万元。

（未经审计） 

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医药国药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现有门店约 40 家，年销售超 2 亿元，零售规模居徐州地区领先地

位。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互联网+药联体”智慧零售项目 

2、项目投资内容：徐州市将”互联网+药联体”服务平台建设作为便民惠民工

程，由徐州市鼓楼区选定徐州 7 家三甲医院，以及该区 9 个卫生服务中心、16

家卫生服务站、7 个街道办事处、65 个居民社区等 97 个责任主体，作为售药试

点单位放置智能药柜，同时依托处方流转软件系统，实现院内开方-院外取药-在

线支付-智能药柜取药的“一体化”服务模式。 

公司与相关技术公司（徐州红樱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羲辕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签订徐州市智慧零售业务合作合同，共同在徐州市（包含辖区、县）范

围内开展依托“互联网+药联体”智慧零售服务平台的新零售业务。 

公司对该项目第一期总投资额 4,440 万元，其中：在 7 家三甲医院场景内，

设备投入不少于 45 台，运营周期为 5 年，资金投入 3,000 万元，包括场地租赁

和设备的费用(含设备运行维护维修费)。在社区场景内，配置设备 40 台，运营

周期为 5 年，资金投入 1,440 万元，包括所有社区医院场地租赁和设备的费用(含

设备运行维护维修费)。 

3、资金支付方式：为控制风险，该项目投资资金按项目进度节点分批支付。 

4、项目效益预测：在假设相关政策延续及项目实施过程中对相关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经评估测算，通过五年运营周期，“互联网+药联体”智慧零售项目五

年预计可累计实现约 10 亿元营业收入和 2,600 万元经营性利润（指扣除每年分

摊相关成本后的经营性利润收入，未考虑税收）。此外以此项目为切入点，公司

拟择机在徐州地区设立药品批发子公司并开展药品流通批发业务，进一步完善对

徐州地区市场的营销网络布局。 

 

四、项目风险提示 

目前国家对于网络销售处方药存在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该项目存在一定的

政策延续性风险。该项目目前在徐州市鼓楼区先行先试，实施主体为徐州市当地

规模领先的零售连锁公司-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具备药品质量管理和

指导合理用药的必备经营资质及水平，同时该项目通过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含处

方流转信息服务）等信息化系统合法合规承接医院处方，远程审核处方并对接政

府医保支付系统，符合社会药房承担药品供给、药事服务等保障患者购药需求的

医改目标。在该项目具体推进上，公司通过与项目合作方明确相关权利义务，按

项目进度节点分批支付项目资金，控制项目实施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努力实现项

目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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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投资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遵循国家新医改总体思路要求，把多模式的药品零售业务作为获取终端、

增强自身话语权并增加经营利润的突破方向。公司以徐州市在远程医疗事业发展

上先行先试为契机，坚持“以满足患者及公众健康需求”为导向并以资本为纽带，

投资 4,440 万元开展“互联网+药联体”智慧零售项目，进入医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及居民社区开展智慧零售，是对零售药店传统扩张模式及服务模式的创新探

索，借助医院处方的信息化流转，有望以点带面建设由线上到线下垂直销售的全

方位药品销售网，未来择机在徐州地区设立药品批发子公司并开展药品批发业务，

努力在徐州及淮海经济区形成批零协同的主业发展格局，以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本次公司开展“互联网+药联体”智慧零售项目预计对公司 2019 年

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2 月 15 日 


